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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2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098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仲裁）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涉案的金额：除前期已披露的诉讼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津投城开”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诉讼（仲裁）12起，涉案金额合计人民

币25,324,283.34元（未包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为一审阶段；案件二为一审阶段；案件三为一审阶段；案

件四为一审阶段；案件五为一审调解结案；案件六为一审调解结案；案件七为一审阶段；案件

八为一审阶段；案件九为一审阶段；案件十为一审阶段；案件十一为一审阶段；案件十二为一

审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津玺城开企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为涉诉原告、津投城开为涉诉第三人；案件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

四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五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

告；案件六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七中全资子公

司天房（苏州）置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治远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和津投城开为涉诉

被告；案件八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九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一中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

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正在积极

协商和解或诉讼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已经判决

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

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次新增十二起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

自前次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公告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

事项进行了统计，新增12起诉讼（仲裁）案件，累计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25,324,283.34元（未包

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49.73%。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案件编号

（2025） 津0111 民 初14648号

（2025） 津0116 民 初21550号

（2025） 津0105 民 初7385号

（2025） 津0103 民 初8909号

（2025） 津0116 民 初27619 号

（2025） 津0116 民 初27590 号

（2025） 苏0508 民 初19924号

(2025) 津0101 民 初14971号

（2025） 津0113 民 初18769号

暂无

暂无

（2025） 津0112 民 初21970号

原告/执行人

天 津 市 津 玺
城 开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天 津 全 发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宋春民

天 津 富 凯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天 津 凯 实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天 津 凯 实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司

邢博华、徐悦

中 交 一 公 局
第 六 工 程 有
限公司

天 津 市 喜 津
商 品 混 凝 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市 星 河
混 凝 土 有 限
公司

贝壳找房（苏
州）科技有限
公司

天 津 谦 源 建
材 销 售 有 限
公司

被告/第三人

天津市绿筱益
丰进出口贸易
有 限 公 司 、张
延 强 ，第 三 人
津投城开

天津功达兆财
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 、天 津 市
天房海滨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津 投 城 开 、第
三人天津三建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房（苏州）置
业 有 限 公 司 、
张 雷 、明 大 嘉
和（天津）股份
有 限 公 司 、天
津市治远房地
产销售有限公
司、津投城开

津 投 城 开 、第
三人天津房地
产集团有限公
司

天津市华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津 投 城
开 ，第 三 人 天
津市宝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津 投 城 开 、第
三人天津市兴
业龙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天津市华亨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 司 、天 津 市
房信建筑工程
总承包有限公
司 ，第 三 人 天
津市江炬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受理机构

天津市西青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苏州市姑苏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津南区
人民法院

案由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分
包合同纠纷

商 品 房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纠纷

商 品 房 销 售
合同纠纷

债 权 人 代 位
权纠纷

债 权 人 代 位
权纠纷

债 权 人 代 位
权纠纷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分
包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
（元）

176,380.00

1,505,324.00

58,000.00

4,333,187.00

70,943.00

161,002.00

999,996.00

1,000,000.00

4,062,021.34

6,306,229.00

395,010.00

6,256,191.00

案件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 审 调 解
结案

一 审 调 解
结案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二、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或诉讼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已经判决或结案的诉讼（仲裁），公司已根据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按

照有关规定，对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600322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一099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为执行和解；案件二为执行和解；案件三为执行和解；案

件四为履行完毕；案件五为终审判决；案件六为终审判决；案件七为终审判决；案件八为终审
判决；案件九为原告撤诉；案件十为原告撤诉；案件十一为执行完毕；案件十二为执行完毕；案
件十三为执行完毕；案件十四为执行完毕；案件十五为发回重审、一审阶段；案件十六为终审
判决；案件十七为执行完毕；案件十八为执行终结；案件十九为二审阶段；案件二十为一审判
决；案件二十一为申请人撤回仲裁；案件二十二为一审调解结案；案件二十三为一审调解结
案；案件二十四为一审判决；案件二十五为终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案件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二中全资子公司天
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四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五中全资子公司
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六中津投城开、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七中津投城开、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八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
告；案件九中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中全资子公司天
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
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
诉被告；案件十四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
十五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六中全资
子公司天津市治远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为涉诉第三人；案件十七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八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十九中全资子公司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涉
诉被告；案件二十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案件二十一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仲裁被申请人；案件二十二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
诉被告；案件二十三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涉诉被告；案件二十
四中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为涉诉被告；案件二十五中津投城开为涉诉被告，津投城开天津第二分公司为涉诉第三人。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涉案金额 733,053.00元；案件二涉案金额 629,589.00元；案件三涉
案金额3,426,497.00元；案件四涉案金额9,531.00元；案件五涉案金额100,000.00元；案件六涉
案金额41,000.00元；案件七涉案金额3,000.00元；案件八涉案金额50,000.00元；案件九涉案金
额5,000.00元；案件十涉案金额35,000.00元；案件十一涉案金额70,000.00元；案件十二涉案金
额113,000.00元；案件十三涉案金额60,000.00元；案件十四涉案金额100,000.00元；案件十五
涉案金额7,082,770.60元；案件十六涉案金额82,796.50元；案件十七涉案金额10,000.00元；案
件十八涉案金额30,478,762.52元；案件十九涉案金额377,106.43元；案件二十涉案金额1,180,
643.21元；案件二十一涉案金额 62,462.12元；案件二十二涉案金额 70,943.00元；案件二十三
涉案金额161,002.00元；案件二十四涉案金额347,218.00元；案件二十五涉案金额112,000.00
元（未包含延迟支付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二十五起诉讼，已判决或结案的诉讼，公司
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
响；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和解或诉讼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次二十五起诉讼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案件编号

（2025） 津0105 民 初3062号

（2025） 津0105 民 初2956号

（2025） 津0105 民 初2955号

（2025） 津0101 民 初2982号

（2025） 苏0507 民 初1633 号 、
（2025） 苏05 民 终12632号

（2025） 津0101 民 初3645 号 、
（2025） 津01 民 终5901号

（2025） 津0101 民 初3767 号 、
（2025） 津01 民 终5694号

原告/执行人

天 津 绿 苑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有限公司

天 津 绿 苑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有限公司

天 津 绿 苑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有限公司

天 津 市 和 平
区 易 丰 商 业
商行

徐君仪

天 津 渤 海 律
师事务所

天 津 渤 海 律
师事务所

被告/第三人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津投城开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津投城开、天
津市华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津投城开、天
津市天房海滨
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受理机构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江
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案由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

商品房预约
合同纠纷

诉讼代理合
同纠纷

诉讼代理合
同纠纷

涉案金额
（元）

733,053.00

629,589.00

3,426,497.00

9,531.00

100,000.00

41,000.00

3,000.00

案件阶段

执行和解

执行和解

执行和解

履行完毕

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025） 津0101 民 初2900 号 、
（2025） 津01 民 终5693 号

（2025） 苏0507 民 初9823号

（2025） 津0116 民 初4454号

（2024） 津0105 民 初15563号

（2024） 津0105 民 初16337号

（2025） 津0105 民 初2422号

（2024） 津0105 民 初16252号

（2024） 津0113 民 初17397 号 、
（2025） 津02民终 5462
号

（2025） 津0103 民 初2339 号 、
（2025） 津02 民 终4521 号

（2024） 津0105 民 初15565号

（2025）津 03
民终630号

（2025） 苏0507 民 初6744号

（2025） 津0101 民 初5137号

津劳人仲案
字（2025）第634号

（2025） 津0116 民 初27619 号

（2025） 津0116 民 初27590 号

（2024） 津0103 民 收56781号

（2024） 津0101 民 初14105 号 、
（2025）津 01
民终6970号

天 津 渤 海 律
师事务所

王维强

秦涛

天 津 创 卓 科
技有限公司

天 津 怡 生 乐
居 广 告 有 限
公司

天 津 创 卓 科
技有限公司

天 津 创 卓 科
技有限公司

于普文

天 津 市 家 天
下 璟 嘉 房 地
产 经 纪 有 限
公司

天 津 怡 生 乐
居 广 告 有 限
公司

天 津 功 达 兆
财 建 筑 工 程
有限公司

万莹

董惠清、李健

付丽媛

天 津 凯 实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天 津 凯 实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张帆

天 津 渤 海 律
师事务所

津投城开、天
津市华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天津
丰通至城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华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第三人天
津市宝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居善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第三人天津市
治远房地产销
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津投城
开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津投
城开

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津投城开、天
津中创房地产
经 纪 有 限 公
司、天津市振
赫房地产咨询
有限公司、张
冬冬、邢蕊，第
三人李莹

天津市华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海
滨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天津市华塘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天津市
华升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津投城开，第
三人津投城开
天津第二分公
司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
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相城区
人民法院、江
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
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
人民法院

天津市和平区
人民法院、天
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诉讼代理合
同纠纷

侵害作品信
息网络传播
权纠纷

相邻关系纠
纷

合同纠纷

广告合同纠
纷

合同纠纷

合同纠纷

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服务合同纠
纷

广告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商品房预约
合同纠纷

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
纷

带薪年休假
工资等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房屋损害赔
偿纠纷

诉讼、仲裁、
人民调解代
理合同纠纷

50,000.00

5,000.00

35,000.00

70,000.00

113,000.00

60,000.00

100,000.00

7,082,770.60

82,796.50

10,000.00

30,478,762.52

377,106.43

1,180,643.21

62,462.12

70,943.00

161,002.00

347,218.00

112,000.00

终审判决

原告撤诉

原告撤诉

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

执行完毕

发回重审、
一审阶段

终审判决

执行完毕

执行终结

二审阶段

一审判决

申 请 人 撤
回仲裁

一 审 调 解
结案

一 审 调 解
结案

一审判决

终审判决

上述诉讼具体情况详见津投城开2024年9月3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修订稿）》、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2024年12月14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2025年4月22日披露的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2025年4月
22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2025年
7月 12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2025年 8月 2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6）、2025年8月27日披露的《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二、本次二十五起诉讼的进展情况
1、案件一：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

开案
2025年7月，该案达成执行和解。
2、案件二：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

开案
2025年7月，该案达成执行和解。
3、案件三：天津绿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

开案
2025年7月，该案达成执行和解。
4、案件四：天津市和平区易丰商业商行诉津投城开案
2025年7月，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履行完毕。
5、案件五：徐君仪诉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7月31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苏0507民初163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徐君仪与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16日签订的编
号为0000320的《天房美瑜华庭商品房定购单》已解除，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徐君仪定金人民币 100,000元。2025年 8月，苏州华强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该案一审判决上诉，2025年10月31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2025)苏05民终12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案件六：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和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2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590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案件七：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和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2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569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案件八：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和天津市华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2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民终569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案件九：王维强诉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8月，该案原告缺席审理，法院口头裁定视为原告撤诉。
10、案件十：秦涛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天津丰通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案
该案原告申请撤诉，法院口头裁定允许原告撤诉。
11、案件十一：天津创卓科技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2、案件十二：天津怡生乐居广告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津

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3、案件十三：天津创卓科技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4、案件十四：天津创卓科技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4日，该案所涉款项支付完成，该案执行完毕。
15、案件十五：于普文诉天津市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投城开、第三人天津市宝地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2民终5462裁定书：撤销天津

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24）津0113民初17397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重
审。

16、案件十六：天津市家天下璟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天津居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
第三人天津市治远房地产销售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2民终452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7、案件十七：天津怡生乐居广告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津
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23日，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05执恢1176号《结案通知书》：
该案所涉款项被执行人已全部履行完毕。

18、案件十八：天津功达兆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和
津投城开案

2025年9月25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16执7693号《终结执行裁定
书》：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因此终结该案件的执行。

19、案件十九：万盈诉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
2025年9月25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苏0507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原告万莹与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4年12月23日签订的《天房美瑜
华庭商品房定购单》于2025年1月21日解除，被告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万莹返还购房款177,106.43元及定金10万元，驳回原告万莹的其他诉讼
请求。2025年10月上旬，苏州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该案一审判决上诉至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案件二十：董惠清、李健诉津投城开、天津中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天津市振赫房地
产咨询有限公司、张冬冬、邢蕊及第三人李莹案

2025年9月26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0101民初513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中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董惠清、李
健一次性经济补偿20,000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中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董惠清、李健提成工资10,000元，原告董惠清、李健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21、案件二十一：付丽媛与天津市华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仲裁案
2025年9月29日，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津劳人仲定字[2025]第79号《劳

动仲裁决定书》：准予申请人付丽媛撤回仲裁申请。
22、案件二十二：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案
2025年10月2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16民初27619号《民事调解

书》：被告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30日前给付原告天津凯实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款50,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80.05元，由被告承担并于2025年11月
30日前给付原告。

23、案件二十三：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案
2025年10月2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2025）津0116民初27590号《民事调解

书》：被告天津市天房海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天津凯实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161,002元，于2025年12月30日前支付工程款80,000元，于2026年2月13日前支付工程款81,
002元；如被告未按期足额给付，原告有权就全部未付款项一次性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1,899.61元，由被告承担，于2025年12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双方别无其他争议。

24、案件二十四：张帆诉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市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案

2025年 10月 29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 0103民初 1804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天津市华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天津市
华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张帆财产损失10,826元；驳回原告张帆的其他诉讼请求。

25、案件二十五：天津渤海律师事务所诉津投城开及第三人津投城开天津第二分公司案
2025年 10月 31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25）津 01民终 697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二十五起诉讼，已判决或结案的诉讼，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

了会计处理，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尚未判决或结案的诉讼，公司正在积
极协商和解或诉讼过程中，因此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按照有关规定，对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8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南省华北工业塑料有限公司51%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王好占及王艳敏分别持有的河南省华北工业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北塑料”）11%、40%股权（合计51%股权）。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购河南省华北工业塑料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56）等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华北塑料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汤阴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华北塑料51%股权，华北塑料成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北塑料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河南省华北工业塑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37805380621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朱守益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回收：超高管道、板材、塑钢托辊及输送设备、塑料制品、产品进

出口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禁止生产的产品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6、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8日

8、住所：汤阴县宜沟工业园区

三、备查文件

华北塑料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0619 证券简称：海螺新材 公告编号：2025-61

海螺（安徽）节能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河南省华北工业塑料有限公司51%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
统查询到公司持股5%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熙6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所持公司
股份被司法冻结，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泽熙 6
期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否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股）

18,764,272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5.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起始日

2025-11-06

到期日

2028-11-05

冻 结
申 请
人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原因

司 法
冻结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熙6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所持股份累
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泽熙 6期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持股数量（股）

18,764,272

持股比例

5.00%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18,764,272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0%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5.00%
二、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

外，公司尚未收到任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
2、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泽熙6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冻

结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证券代码：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0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民丰特纸关于签署〈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

偿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公司于2025年9月28日与南湖区人民政府等

签署《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协议，公司将获得补偿总金额合计人民币 107,
962.68万元（其中887.93万元为代收其他公司房屋征收补偿款，公司将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再

行转付至对方公司）。征收补偿款按约定分期分批到位，第一期征收补偿款合计15000万元

（其中民丰集团2000万元，民丰特纸13000万元）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45日内，由南湖

区政府指令辖区做地实施单位先行向民丰集团和民丰特纸支付，由民丰集团和民丰特纸专项

用于土壤污染调查和修复，若有多余可用于生产经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现将后续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2025年11月7日，公司收到第一期征收补偿款13000万元（其中106.92万元为代收其他

公司房屋征收补偿款，公司将转付至对方公司）。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3号的通知》《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 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一一政

府补助》等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对公司 2025 年度具体收益影响

情况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本次征收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就征收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

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 月8日

证券代码：600235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2025-035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第一期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3.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以投资银行、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此额

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委托理财期限为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继峰股

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近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浦发银行宁波北仑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仑支

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已到期赎回，相关本金及利息收入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

浦发银行北仑
支行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稳利 25JG3327期(3个月看跌网点专属)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认购金额

6000.00

产 品 期
限

90天

年 化 收 益
率

1.75%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6000.00

收 益 金
额

26.25

注：收益金额与实际金额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转债代码：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事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核心技术人员孟曦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06,
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0%。

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亨利汇”）为孟曦东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元亨利汇持有公司股份 1,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72%，孟曦东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356,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4.32%。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且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 9月 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股东及

董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因自身资金安排，元亨利汇计划自上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 3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320,00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72%。

因个人资金需求，孟曦东先生计划自上述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3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 1,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5%。

2025年10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部分股
东及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元亨利汇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 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72%，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1,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3.00%。元亨利汇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孟曦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暨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告知
函》。2025年11月7日，孟曦东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8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1.9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曦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27%；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98%。孟
曦东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减持后持有公司3,706,6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35%。孟曦东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11月7日，孟曦东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98%。本次权益变动后，孟曦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5,916,610股减
少至5,036,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3.33%减少至11.3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3.33%
11.34%
是□ 否√
是□ 否√

注：本公告中所有比例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孟曦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4,706,610股

10.60%
IPO前取得：4,706,61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650,000股

3.72%
IPO前取得：1,6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孟曦东

合计

持有数量（股）

1,650,000
4,706,610
6,356,610

持有比例

3.72%
10.60%
14.3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孟曦东先生担任元亨利汇执行事
务合伙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孟曦东先生担任元亨利汇执行事
务合伙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孟曦东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2025年9月13日

1,000,000股

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1月7日

集中竞价减持，12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880,000股

47.84～58.98元/股
49,176,800.00元

已完成

2.25%
不超过：2.25%
3,706,610股

8.35%
注：1、表中减持总金额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孟曦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元亨利汇于2025年10月1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3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72%，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1,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3.00%。元亨利汇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部分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
告编号：2025-04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孟曦东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上海元亨利汇咨询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01MA0019760U□ 不适用

注：孟曦东先生担任元亨利汇执行事务合伙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孟曦东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暨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告知

函》。2025年11月7日，孟曦东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8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 1.98%。孟曦东先生一致行动人元亨利汇持有公司 1,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0%。本次权益变动后，孟曦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由5,916,610
股减少至5,036,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3.33%减少至11.3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孟曦东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 海 元 亨 利
汇 咨 询 管 理
中心（有限合
伙）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458.6610

133.0000

591.6610

变动前比例
（%）

10.33%

3.00%

13.33%

变动后股数
（万股）

370.6610

133.0000

503.6610

变 动 后 比 例
（%）

8.35%

3.00%

11.3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2025/11/7-2025/11/7

/

--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股东及董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6）。

2、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正常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曦东先生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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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